
主辦單位：                      資助單位： 

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四周年暨第二十三屆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章程  

一、 宗旨：為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傳統，提高學生規範書寫漢字的能力；進一步培養學生寫

字、練字的興趣，提升中文硬筆書法水準，涵養澳門學生的文化氣質。 

二、組別及參賽資格： 

    (一)初中組：現凡就讀於本澳初中一年級至初中三年級學生均可參加； 

    (二)高中組：現凡就讀於本澳高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學生均可參加； 

    (三)大專組：現凡就讀於本澳大專院校及本澳以外地區大專院校的澳門學生。 

三、比賽日期、地點及場次安排： 

比賽地點：濠江中學(校本部)   

日期：2023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日)  

第一場：上午 08：30 - 10：00 

第二場：上午 10：30 - 12：00 

四、比賽方式：於一小時三十分鐘內即席書寫，並以現場交卷的形式比賽，字體不限。 

五、比賽內容及規格：由賽會命題，賽題於比賽當日公佈，所有參賽組別賽題相同；採用賽

會所派發的專用賽紙，賽紙規格為每格 1.05x1.05cm，長 15 格、寬 20 格，共 300 

格，並以由上至下、右至左方向，用藍色或黑色的原子筆、啫喱筆、中性筆或鋼筆書

寫，無需抄寫標題及標點符號，不留空格，不可使用塗改工具或可擦式原子筆，不得缺

字、錯字或使用簡體字，不可在賽卷上寫上名字，比賽過程中只能更換一次賽紙。  

六、比賽用具：書寫工具需自備，賽會僅提供比賽用紙。 

七、評審：由賽會邀請本澳書法界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委員會擔任評審工作。 

八、獎項：各組均設特優獎、一等獎、二等獎及入選獎，如參賽作品未達賽會要求，將不設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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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名：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5 日； 

(二)報名方式： 

1. 個人報名：於澳門學聯網站下載個人報名表格，填妥表格後將報名表格及學生證副本發送

至電郵 aecm.handwriting@gmail.com，亦可親臨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218 號澳門日報大廈

14 樓遞交報名表格及學生證副本。若參賽者無法提供學生證副本，則須遞交在校學生證明書

乙份;  

2. 團體報名：於澳門學聯網站下載團體報名表，填妥表格後將報名表格以 Excel 檔形式 

（不接受掃描圖片檔）連同已蓋校章之「在校證明及個人資料使用聲明書」，合共 2 個檔案

電郵至 aecm.handwriting@gmail.com，無需另外遞交學生證副本，亦可親臨澳門慕拉士

大馬路 218 號澳門日報大廈 14 樓遞交報名表格以及上述文件。  

(三)報名費用：會員澳門幣 30 元正，非會員澳門幣 40 元正;  

(四)索取參賽證、繳費日期及地點：  

日期：2023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0 日 

地點：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218 號澳門日報大廈 14 樓 

繳費方式：請於領取參賽證時繳交報名費（請自備零錢，不設找續）。領取參賽證後，參賽

者應自行檢查相關資料是否正確，如果出現錯誤，請按照下方的補領申請程序處

理。 

補領申請：（情況一） 10 月 23 日或之前 

參賽證如有遺失、損毀或資料錯誤請於 10 月 23 日晚上

11:59 前填寫《參賽證免費補領線上申請表格》( 可掃描右方

二維碼或點擊 https://forms.gle/vgnyY2Nrxa6ykzJF8 )，修改

費用全免，且需於 10 月 25 日至 10 月 27 日內前往澳門

慕拉士大馬路 218 號澳門日報大廈 14 樓補領新證； 

 

（情況二） 10 月 23 日之後 

如於 10 月 23 日之後或比賽正日申請補領或修改，須前往賽會總部辦理並繳交行

政費用澳門幣 10 元正。  

參賽證免費補領 
線上申請表格 

https://forms.gle/vgnyY2Nrxa6ykzJ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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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參賽須知：  

(一)參賽者必須提前十五分鐘攜帶參賽證到比賽課室報到;  

  (二)開賽後二十分鐘內未到賽場者不可進場且作棄權論; 

  (三)參賽時必須攜帶或出示學生證正本/身份證正本/一戶通電子學生證或電子身份核實參賽身份; 

  (四)如未能提供有效證明文件，當自動棄權論; 

(五)參賽者如有作弊或違反規則者，賽會有權取消其比賽資格;  

(六)參賽者必須服從監場人員的指示以及賽會的決定;  

(七)參賽者不得摹印或帶同與書法字體有關之資料進場，墊底用途的空白紙張（不含方格）除外;  

(八)比賽期間參賽者所攜帶之電子產品(如手提電話、相機、智能手錶等)必須保持關閉或調整至  

靜音模式，違反者賽會有權取消其比賽資格; 

(九)所有參賽作品，恕不退回;  

(十)得獎結果將於比賽後三日內在澳門學聯網站及比賽成績查詢系統公佈，屆時請留意澳門學聯網

站所發放之最新消息; 

十一、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一)個人報名之參加者，必須同意其個人資料由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用作參與本活動之處理; 

  (二)經由學校報名之參加者，必須同意其個人資料經由校方蒐集，且同意由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用作參與本活動之處理，並由校方於個人資料使用聲明書簽章作實。  

十二、查詢： 

詳情可瀏覽澳門學聯網站 www.aecm.org.mo  

查詢電話：2836 5314           傳真：2835 8558          聯絡人：鄧小姐、黃小姐  

辦公地點：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218 號澳門日報大廈 14 樓 

十三、最終解釋權：賽會保留最終解釋權。  

 


